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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严格落实信息发布“三审三校” 

制度的通知 

 

各部门、单位： 

为进一步规范网站信息发布流程，确保信息发布的严肃

性、及时性、准确性和权威性，根据相关规定，现就落实信

息发布“三审三校”制度通知如下： 

一、信息发布按照“谁起草谁负责”“谁审核谁负责”

“谁发布谁负责”的要求，确保发布信息的安全性、真实性

和准确性。 

二、信息发布实行“三审三校”制度，具体流程如下： 

1.学校网站发布流程 



撰稿人——部门负责人——党委宣传部负责人——网

站编辑发布； 

2.部门网站发布流程 

撰稿人——部门负责人——分管校领导——宣传员发

布； 

3.院部网站发布流程 

撰稿人——综合办负责人——院部负责人——宣传员

发布。 

三、具体职责： 

一级审核和校对：主要负责稿件内容表述规范，条理清

晰，没有错字、漏字和人名、地名表述错误，对信息的保密

性、准确性等方面进行自查自校。   

二级审核和校对：主要对稿件的规范性、严肃性、准确

性进行全面审核和校对。 

三级审核和校对：主要对稿件的准确性和安全性进行再

次审查和校对。根据初审初校、二审二校意见，对稿件的内

容、社会影响、是否符合党和国家的政策法规等方面进行审

核。 

宣传员或网站管理员在信息发布环节，对稿件作最终检

查。要严格落实发布内容“三审三校”“先审后发”制度，

严把政治关、政策关、保密关、文字关，未经审核校对的信

息、文稿一律不准发布。 



各部门、单位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审核流程参照网站审

核要求。 

对未经审核流程私自发布、不按规定流程审核或审核不

严，导致出现问题的，将根据有关规定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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